
 

关于对三门峡速达交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209 号 
 

 

三门峡速达交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速达科技）董事会、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你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动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2021 年，你公司

营业收入为 27,166,592.18 元，较上年下降 43.30%；净利润为 -

33,149,686.54 元，较上年下降 78.59%，已持续 4 年亏损，未分配利

润达-37,895,610.03 元，占股本总额的 31.05%。2019 年至 2021 年的

毛利率分别为为 53.41%、22.06%、-5.52%，其中 2021 年 40KW 驱动

系统总成销售收入 26,452,535.63 元，毛利率-5.42%，较上期下降 27.89

个百分点。 

你公司期末职工人数 148 人，较期初减少 141 人，其中期末生产

人员 24 人，较期初减少 68 人，期末管理人员 35 人，较期初减少 89

人。 

请你公司： 

（1）说明 2021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结合持续亏损的原因说明亏损是否具有持续性，以及是否存在丧失

持续经营能力的风险； 



（2）结合具体销售、采购情况以及行业发展变化，说明毛利率

持续下滑且为负数的原因及合理性； 

（3）说明职工人数大幅减少的原因，并说明生产人员、管理人

员的大幅减少是否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现有人员能

否满足日常生产需求； 

（4）说明为改善持续经营能力已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实施效果。 

 

2、关于诉讼事项 

报告期末，你公司由于借款、采购、违规担保等事项涉及诉讼 20

项累计涉及金额 80,611,927.61 元，占公司期末净资产的 54.36%。因

涉及诉讼事项，你公司多数银行账户被冻结，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李

复活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1）列示目前主要诉讼的具体进展，并自查是否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结合诉讼执行的具体情况、预计赔偿损失等说明未计提预

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3）结合银行账户冻结、诉讼执行对你公司的具体影响说明是

否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生产经营是否能正常进行。 

 

3、关于研发费用 

2019 年至 2021 年你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5,930,527.09 元、

6,062,824.43 元、4,759,493.56 元。报告期末，你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



值 16,713,445.36 元，全部为土地使用权及财务软件。 

（1）分项目列示研发项目具体内容、进度、用途、与公司目前

产品的关系，并说明研发费用的构成以及归集的具体方式，是否符合

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2）说明你公司在长期研发投入下仍未形成研发成果的原因及

合理性。 

 

4、关于主要供应商 

2021 年第一大供应商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金额

为 3,600,000.00 元，年度采购占比 82.40%，2020 年、2019 年对该公

司采购占比分别为 84.19%、67%。 

请你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模式、采购具体内容，说明供应商集中的

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将采取何措施应对供应商集中风险。 

 

5、关于应收账款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66,931,158.38 元，本期计提

坏账准备 18,719,363.71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51,337,951.47 元，逾期

信用损失率 76.70%。其中，账龄超过 3 年的应收账款达 44,192,723.07

元，占比达 86.08%。你公司未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

的应收账款的详细信息。 

请你公司： 

（1）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主要客户信用情况、同行业可



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应收账款账龄较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

执行了那些催收措施以及催收措施的具体效果； 

（2）结合交易背景、合同约定、销售政策、合同履行情况以及

对预期信用损失的具体测算过程、依据等说明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

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实现真实销售，是否涉及质量纠纷，收

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3）补充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详细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应收对象名称、期末余额及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

比例、账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及比例、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应收账款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

据，对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可收回性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合

理性发表意见。 

 

6、关于存货与固定资产 

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14,111,968.61 元，较上期下降

50.83%，已计提跌价准备 483,478.99 元，全部为本期计提。其中，原

材料余额 12,412,472.46 元，占比 87.96%；库存商品余额 1,502,631.51

元，在途物资余额 196,864.64 元，均与上年期末余额相同。 

报告期末，你公司固定资产余额 42,464,279.06 元，未计提减值准

备。其中，机器设备期末余额 23,031,591.11 元。 

请你公司： 

（1）结合存货的类型、存货结构变动及其与期后出货情况等说



明库存商品余额与在途物资余额本期未变化、原材料占比较高的原因

及合理性，并结合存货减值测算过程及依据，说明在业绩下滑、综合

毛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2）结合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的利用情况、实际经营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依据和过程，资产

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 

（1）结合存货减值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结合对固定资产减值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说

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7、关于预付款项 

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17,787,374.56 元，其中存在 2 笔

账龄超过 1 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分别为预付三门峡聚速鑫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 8,120,000.00 元，预付河南伯示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908,700.91 元。 

请你公司结合预付账款的交易背景、形成原因说明超过一年未结

转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预付主体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相关交易

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涉嫌资金占用。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预付款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

据说明预付款项的真实性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发表意见。 



 

8、关于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投资 18,384.50 万元取得了河南速达电动

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达电动车公司”）22.68%的股权，因

能够对速达电动车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故采用权益法核算。2016 年公

司追加投资 8,350 万元，投资成本累计 26,734.50 万元，因该项股权

投资，公司自 2016-2020 年度共确认对速达电动车公司的投资损失

19,624.43 万元，2020 年 12 月 3 日速达电动车公司完成增资变更并取

得新营业执照，速达科技占速达电动车公司的股权比例下降至

12.5961%，自此不能对速达电动车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此项投资确认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合并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此项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7,110.07 万元。审计人员无法获取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认此项投

资账面价值，构成了本期及上期年度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基础。 

根据你公司披露，速达电动车公司近三年均为你公司第一大客户，

报告期内向其销售收入 26,452,535.63 元，占比 97.37%。根据公开信

息查询，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复活、你公司分别为速达电动车公司第

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32.63%。目前速达电动车公司已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 

我部就未收到速达电动车公司财务信息、对其销售定价的公允性

以及商业实质等问题，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对你公司发送了《关于对

三门峡速达交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年报问询函



【2021】第 225 号）》。你公司回复称：李复活不再担任速达电动车公

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李复活及李红宇已不在速达电动车公司经营

管理层任职；速达电动车公司以重组为由未提供 2020 年度财务报表

及财务资料；向其销售定价是根据采购量、市场价格采取的阶梯定价，

且向其销售产品系定制产品，未向其收取产品开发的相关费用。 

请你公司： 

（1）结合上期问询函回复情况说明速达电动车公司重组的具体

进展、你公司沟通的后续情况，速达电动车公司是否完成了 2020 年、

2021 年的审计工作，你公司是否获取了评估有关此项投资所需的财

务资料； 

（2）结合对速达电动车公司投资背景、投资目的、持有意图等，

说明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李复活合计持有速达电动车公司股份

32.63%，但退出其董事会、管理层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对该项投

资的后续计划，是否拟处置该项投资； 

（3）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向速达电动车公司销售的主要产品及历

年的回款情况，并说明在其未向你公司提供相关财务信息的情况下，

你公司如何判断其是否具备相应履约能力，关联交易是否具有必要性，

你公司对其是否存在重大依赖； 

（4）说明你公司如何根据采购量、市场价格对向其销售产品进

行阶梯定价，并结合产品毛利率变动、与其他客户销售定价情况进一

步说明定价的公允性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针对销售收入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



证据，对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发表意见，并说明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8 月 2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 

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2 年 8 月 15 日 

 

 


